
附件2：

醴陵市市场服务中心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市场服务中心是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自办市场移交工作的通知》（湘政发〔1999〕24号），于2000年组建的副科级事业单位，2002年8月升格为正科级事业单位。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经营管理市场资产。  

(二)、负责市场内的物业管理，市场规划，市场开发和维修。                                                            

(三)、负责市场内的治安，消防，卫生等日常服务。
(四)、提供交易场所和服务设施，开展代储，代运信息咨询和其他服务。 

（五）、收取市场设施租赁费，交易手续提付费和其他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有偿服务费。 

本部门内设办公室、市场管理股、财计股、安全股和工会五个股室。辖管湘东摩托车大市场、阳三石农贸市场、新市场隆盛商业街三个城区市场和黄獭嘴、仙霞两个农村集贸市场。现有在职人员28人：其中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14人、财政补助人员7人、经费自理人员7人；单位退休人员8人。

二、部门收支概况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财政预算全额拨款和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等收入；支出既包括基本支出，也包括项目支出。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253.11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125.49万元；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27万元，上年结转0.62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253.1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32.2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79万元，医疗卫生支出7.03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65.49万元，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47.4万。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重点专项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87.62万元，是指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及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45.29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公务接待费36.49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8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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